
激勵型教學課程補助辦法         114年 12月 

一、 宗旨 

為配合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的目標。我們秉

持持續逐步翻轉學校專業課堂教學之精神，鼓勵教師使用多元教學型態創新教學策

略，達成精進教學效能及改善學生學習困境之目的。 

二、 定義 

激勵型教案係指，教師考量課堂知識類型、學生學習特質、班級氣氛等因素，

提出創新的教學方法及具體策略、進行跨領域合作教學等方式改變教學現場，讓課程

進行更貼近學生學習需求並獲得有效的回饋。 

三、 實施對象及方式 

(一) 本校專任教師，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申請一門課程。 

(二) 同一教師所開設之同一課程，最多得核定補助三次。已獲補助三次者，

除該門課已申請當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得於該年度開設課程

中續行提出申請外，否則不得再提出申請。 

(三) 教案須設計能夠達到課程學習目標與符合學生學習特質為主的特色課

程，並具體說明教學目標、教學策略、對象、時間及活動、評量(或學

習單等)。 

(四) 依每學年度公告期限提出申請，並填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激勵型教學

課程補助申請表」（附件一）並檢附課程大綱，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四、 補助課程類型： 

(一)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或通過當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者。 

(二) 跨領域合作教學：偕同其他院系教師發揮所長，共創創新的教學方法。 

(三) 精進教學效能：依據自身教學經驗或觀察，提出教學精進方式。 

1. 學士班校共同課程：本校博雅書苑「共同課程通則」認定之本校共

同課程及符合本校認定之基礎科學相關科目。 

2. AI協同課程設計與教學：課程結合 AI相關技術進行教學應用，包

含運用 AI工具輔助教學設計或課程規劃。 

3. 英語授課課程：整學期以英語授課，並能提出證明之課程。 



4. 遠距或混成課程：整學期以遠距、混成或非同步遠距方式授課，並

能提出學生學習成效分析之課程。 

5. 新創課程：2年內新開之課程。 

6. 創新教學課程：以創新教學模式，例如創意教學、翻轉教學、學思

達教學、ORID教學法…等各類教學法為主之教學課程。 

7. 其他：不屬上列之特色課程。 

申請課程可複選不同類型課程，惟通過後補助案以課程數為計，單一門課程

不得重複領取補助。 

補充： 

1. 申請第(二)項之補助者，請加強說明採用跨領域合作教學之具體策略、

課程進行模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及學生學習成效改變情形。 

2. 申請第(三)項之補助者，如提出採用新工具及新教材作為創新教學模式，

請加強說明此模式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亦請補充其課程設計規劃如

何精進整體教學效能及強調引入創新教學模式前後的學生學習變化。 

五、 審查方式：由本校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三至

五人，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六、 評量標準 

(一) 完整性(40%)：目標具體、內容完整、評量多元。 

(二) 創意性(20%)：富有創意、活潑生動。 

(三) 適切性(40%)：符合學生學習經驗與能力，於現行課程中具體可行。 

七、 經費補助與核銷方式 

(一) 每門課程依修課人數及執行方式計算補助金額，補助標準如下表。 

執行方式 課程類型 最高補助標準 

跨領域合作教學 
一般教學 40,000元 

實作教學 50,000元 

精進教學效能 
一般教學 20,000元 

實作教學 30,000元 

 

 

 



(二) 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標準如下表。 

申請情形 最高補助標準 

經教育部核定通過 教育部補助 30萬以上，最高補助 30,000元 

教育部補助 20~30萬，最高補助 40,000元 

教育部補助 20萬以下，最高補助 50,000元 

經教育部核定未通過 90,000元 

 

(三) 補助經費以補助課程助教費、及課程教材教具等經常門支出為主，須依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編列經費；請提供用途說

明，敘明與提升激勵型教學成效之關聯性。 

(四) 核銷期限： 

1. 下學期課程：經費核撥當年度 7月 30日前 

2. 暑期課程：經費核撥當年度 9月 30日前 

3. 上學期課程：經費核撥當年度 12月 15日前 

八、 成果 

(一) 獲補助之課程應配合教務處規畫進行成果發表或開放觀課。 

(二) 於開課當學期課程結束後兩周內將成果報告紙本與電子檔繳交至教學發

展中心。 

(三) 獲本辦法補助課程之成果，將依規定參與本校激勵型教學課程獎勵評選。 

九、 相關附件 

(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激勵型教學」課程補助申請表(執行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之教師，課程規劃說明可免填)。 

(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激勵型課程成果報告。 

(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補助計畫經費使用基準表。 

十、 因故無法開課成班者，雖審查通過仍不予經費補助。 

十一、 本中心保留補助規則及補助金額修改之權利，並自發布日起開始實施。 

 

 


